出倉憑證保證書

申請人                    為代理                    公司於     年     月    日自           輸入                 一批，計      件，櫃號                   經奉准出倉，茲向貴分署保證，領得出倉憑證辦理提貨手續後，即行移送指定場所（                            ）施行燻蒸消毒處理，如有乘機逃檢情事，除原申報人另受處罰外，保證人並願接受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四十一條第二項、第四十三條第四款及植物防疫法第二十四條第四款等相關法律之制裁，特立保證書為憑。
        此致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_________分署
保證人：商號（印）            
負責人：                  蓋章

住址：

被保證人：商號（印）                     
負責人：                   蓋章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345030000GI6Z004                          1                                     097100101

